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重庆锦汇智能包装有限公司锦汇智能包装及包装新材料研发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全本查阅：http://www.cqbn.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bnqcmb@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邮编：400055。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1
	重庆锦汇智能包装有限公司锦汇智能包装及包装新材料研发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南彭功能区组团A分区
	重庆锦汇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重庆一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彭功能区组团A分区，为新建项目，总计建筑面积18257.04平方米。项目配备印刷模切机、压带机、热熔胶机、抛光机等设备，建设1条纸箱生产线、1条钢边箱生产线、1条蜂窝纸箱生产线、1条摩托车零部件生产线，年产水印纸箱制品3700万件、喷墨纸箱制品2800万件、蜂窝纸箱230万件、钢边箱3.8万件、摩托车零部件350吨。项目总投资5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占总投资的0.1%。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项目施工期主要废气为施工扬尘。① 实行围挡封闭施工，围挡高度不低于1.8米；工地场内道路、建筑堆放地硬化；施工场地出口设置U形洗车槽或临时洗车设施，不得带泥上路。② 注重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严禁使用冒黑烟施工设施；严禁运输车辆超高、超载运输；易洒物料密闭运输，保证无撒漏、扬撒，有效抑制粉尘和二次扬尘污染。 ③ 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禁止在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④ 对闲置时间较长的工地和土石方进行覆盖、简易铺装或绿化。采取洒水或者喷淋等降尘措施；工程完工后5日内清除建筑垃圾。⑤ 施工过程推广湿式作业，在晴天对积尘较大的施工区采取适量洒水措施（一般4～5次），可有效减轻施工扬尘。⑥ 施工人员生活就近依托当地设施，严禁焚烧垃圾和其他有害物质。⑦ 施工场区不宜采用油耗高、效率低、废气排放严重的施工机械，对燃油设备要合理配置，加强管理，对工程运输车辆要求尾气达标排放。⑧ 遇大风天气时，应停止施工，并对堆存的砂粉等材料采取遮盖措施。

（2）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工人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沉淀池底部的泥浆定期清掏，与建筑垃圾一并处置；生活污水设移动厕所收集后依托园区污水管网排入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3）噪声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声源为动力设备、施工机械、车辆运输等。主要措施有：① 实行围挡封闭施工，尽量减少施工噪声影响。② 选择低噪声先进设备，控制使用强噪声设备，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并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③ 控制晚22:00至早上6：00进行物资运输工作，以免对周围居民环境噪声污染。④ 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夜间施工临时许可制度。

（4）固体废物

项目用地为园区已平场的熟地，土石方工程量较少，采取总体平场的方式后，多余土石方就近用于周边工地的回填，不须设取、弃土场；建筑垃圾运往当地指定的渣场规范堆放；施工废料部分可回收利用，剩余废料依托当地职能部门有偿清运；装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须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进行贮存和处置；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定时、定点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1.废气。①覆膜、印刷废气、喷墨废气经过集气罩收集后由两级活性炭达标处理后经20米高排气筒排放；②分切粉尘通过集气罩收集，“布袋除尘”处理，由20米高排气筒排放；③食堂油烟通过集气罩收集，油烟净化器处理，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④厂界无组织废气通过印刷废气采用源头预防，采用低挥发性水性油墨；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废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建设、管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废水处理站采用一体化设备；加强车间通风。

2.废水。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食堂废水、地面清洁废水、清洗废水。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车间清洁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经自建生化池处理达标后排入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污水处理厂；清洗废水经自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经厂区总排口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污水处理厂。

3.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在设置的危废贮存库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转移按照危废转移联单制度相关规定执行。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措施，按照《危废贮存库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进行妥善贮存并设置相应标识标牌。一般固废进入一般工业固废处理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餐厨垃圾收集后交由具有餐厨垃圾处理资质的单位统一收集处理。

4.噪声。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合理布局、厂房隔声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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